PR NIE A o R
T RRER
VL BFEEF

bR A A

R RIE A B b B REF
e e I
ngi&w@ﬁﬁw #gﬁlﬁiﬁiﬁ’F%4%”ﬂé
AFI113ED? 9p & A% ey 2 2 ll2F B F % 10005 % - %
H%ﬁ{P% Aa114E107 8P < @pEh B 2 » 2 doT

‘“\

WO R INA 0 REILAL L PR A Aot A - AR 2 AR At
2o 2 TAFH2Z B AL, AL AL GRS F L
Hept 28w o

A ‘%,,%),\ ig*‘g‘%—ﬁk\i”\ii’fﬁ‘ﬂ?ﬁj?ﬁ?’\

¥R 2 2d
- P FAAKR DR PR A B ARBEER S HRBLE R W

BEESTARIIOAT?Dp » Fr A A7 H ZAL P74 2

Berfok NIRE o R EF AL Z B R B F =& S S -t
ﬁ%%%,ﬁ‘*%F#Fé%#@ ’ﬂﬁﬁiﬁ RIS
* % lﬁ&ﬁ;F’&kgﬁﬁTﬁﬁﬁlﬁuTﬂ'r‘;y;\‘%;\,I
?%%%’Jﬁ*é*}E’W%jﬁwz—wm% 2
2

fE—-p o _l‘jLINEﬁ’;HLﬁi‘% wA L FA AT R Lo EHE ’?%"

N

T
"

%— 7



T ™ M’?*ﬁ‘—"“l 2-m 2 AR (AFEALZD-QO-Q >
@ > :ﬁﬁii%)o?wpy%4iﬁ1HE5MMEU%
%%%%%%%é@’% LB a s sdlfii o

- \Q\

TAETARE I FANT H 2 3,@%%& BRI P Y
J%A?%ﬁ%’%%%é PHARP R ERE AT E
A HBEEREP I AR IR R LM 25 A
FREIGHEFK BT IR FHFAFTENL L AL 2 R FIH
ﬁﬁé&%ﬁﬁ&?$4oiﬁﬁiﬁﬂﬁh3 AR EERA
FREL s §RzRANERm o N RFEN
FEeAh t 3R A 35 2k & CHIFAZARRET

2

L“:.O
SRR FARI D A& 10p 8RB > LINE® i
PLEFEDL PR BB AFAERI RN AL

BRR A AR A > A AT RS EREERE K
2 FREA AP PFA LR P P A RELALT R
BERESALZO2 F BRI AELL > P RABEE N
raJ‘rF&J?ﬁ MIPFATFARG LR AT A 0 Ak
& g AT50, 000~ 3 ik £ o Pl B ERIEAEL » Akt
FAEE o TEAR L FA LN FIRAEREERIEZLZ F R
FEwmEERE GG F RS A FA ek RR
2GS AEZ B A% Wl EES AR A
FAMEE 2 FI6EFIFE AT fFLAFTE I
FRA BB ER LN IR G PIBA ) R A R o ) iE
AFZEM AL ALBEREE O ZHERFIM G 35 d B30
HpLAqgiE > 2a1@d £3F 8 5%
Z N RFBHA Y FA DI LA AR AR R
P REAER o (DR P AT D PR AR E
BEFEFL L AR A BHE T A A

‘-1- E\L\s‘-

B A LHET
OB ERES L AR LE RN ER - H R



FrA Lo A FA o
(DA F x4 A 11#112 11p ~111#11%22p ~112#3"
19p =&5T58 ~ ~ 908 ~ ~ 508 ~ 2w Em? Wizep ¥
$i7 ¢ kA ‘?000000000000%&*5t4 (~r¢;,ﬁaL¢5a~> o
Bt A B R er12&8 57 %mmﬁﬁiﬁﬁi
AEES BT
T o~ ARz B
FM%&&ﬁ}i_
OO BRI LA &%W%%ﬁl&% A

@ EH L AL R
ANTH 2 F L2 REFS R wBF fHFEAFE=
a’ﬁig&ﬁgmﬁp%ﬁ@%iﬁ“ﬁiﬁﬁiﬁﬁ‘

WE s A4 wmAEFd 111 &112 11p ~ 1
L#21p ~112#27 6P ~37 19p 44 ¢ 3% A je k£ & £ Lin
el T AFFREBEBERAEFENLF ¢
TE RGP RS R RS ERTE (RF S
FFE % 129-1372139~1432145~ 1492 155F ) - M & 3%
ﬁ"&ﬁ - NE b G OMNIR2 R iE

A

=Y
LA s
2
‘&

Iy
ETIRS

N

¥

}3
b B
X 2
R - N
£ B % 280

>

&
z
v

AT 5 F s RIE

i’*é%4?aiiﬁﬁ
5 ? m
( b3 514265 - %ﬁ&éj
LR g %%>’iﬁ4%ﬁ%ﬁﬁ%$ﬁwﬂ
AE o BN P AL uLine F ¥ FELPE T G
&

p§?%444mé% ;Eoﬁwﬁ%T\

BB 2 IR39# & b F 5119050
¥ H



EHF LA HREA TS 22 > Rde d p 22
Fad TN AEERSEL L NrR A AT i HEAE A T
v Ll s+ — 2\ s e ) ~ AR S g >
A F ¥ A2 AR 5 AR R s i

j .
ZAF S ERENP I FIE s RGN iE 51696 S
B> 2 LA g2 §% > WREL T2 B3N
(&%;‘él‘%%ﬁﬁiéﬁé F %150~ 100# & & i #F %5550
2] 2 pa/qoyl\,*L'»—’FAzﬁa-_F r\:}Ba7f‘r?,z\7'|‘|1
A R S ?‘F‘fﬁ”:‘ﬁﬂ‘%%lﬁ%p RIB g2
(RN S 75"5? FrAfFaiskafEi®a 2§
};rﬁ’ﬁL SR (ErEnkiz T3 2n
PVER - HEFH 13%%\-%' ﬁcr%fu v LR AR F
AITEZA421F ) o QP FANBREFHFERAE AR 2 75
Y AT e iz  REBERAEFLHEFEATE R4
fris @ PR AR b SR A KRR AR AT S TR
AAIT PR AFA A > PR A REFE AT E o H s
LA FR s Tom VR o

v
« %’.T\ A

D E ARG BAFREFESET D
TAR L 2R A Fud i & A RATIE R AR IR EF > A B4k
%:%ﬁ(ﬂ%%%@%%%&%%%%’*iﬁﬁ@%
FANMASZ Fhe &e 28R/ Aat- $223F) 0 @
Hpge B R A AT 2L S8 SRNE
z

N

AREREERE 2B RERET (RFFFEHTIAN
) ~%ET08~ 008~ 50F ~3 LMz L8
BlZ #cld e 2668 ~ ~20F ~2 By
L %157T2167TF ) cF - SFHU B ®EHZ R e
2 ERERE N B P AR et A S T L AT AR
R R AL iﬁ;P%&aﬁ%U%ﬁﬁéiﬁﬁﬂj’
RIAL 37 A 213k & 2| g o
2.V AR L HA L A RT LR RETEF o Y UEH
?%ﬁ%ﬁii%#ﬁﬁ’ﬁ%iiﬂ&%&ﬁﬁéﬁf
ST AARFR 2 0 TEFOANTE ERINETE 5

£mA



%

M#EA BB EREFHFAEEF L AL
Ao FER L et A B REXE SR
srrefla £ BB R BB R L H
1711p FBERE (TPAEOA) 2 B4
Ao AR ARt p ERTHE i}iﬁﬁ’iﬂ

R TT208 ~2.80% 0 HARKAR \
,,um_._%aamﬁt”%& @11 112 22p (&

@ﬂ\ @3%\ ’Eﬁﬂ%%ﬁézza’a  FE PR 4
%Ew%‘%”l P A BAR PR AFES T A AR FIFA NI ER
Fippe o L P& HE TG £4 - 04 :@ﬂ\
E@ma 2 B a208 ~ o A HAE X TG RATOS
ﬁiiﬁimé’aﬂﬁ%ﬁm%ﬁﬁﬁﬁﬁ%mki
BRI FA TR IFA AT ER P ARG &
MFFRARSE 0 RRT R F 2 hp ot fofl - Acrgd ¥
Fes (M- $92293F ~ 892907 ~ ¥ %10
47 ) > FHERMATIIIAIL 11p ~21P ~ 11282726
P ~3219p 2 GoogleF e BEz e (A¥ - %109
Z115F) &i& -

QEA B ERBEFLL T EF T2 HF 25 0d 6 2 &

S
R
=

)
gn}:;%
M
tn
4

AR BT FRAREN
AT g - ARG SHRE R Y TP R TR
2R AABMFEAFTE ERE P FHAR L AL AR 2

>

-]



FEA T M GAE > ® b Ee HH e 3E
B4z vﬁ&%%ﬁ% % & 114+ 2 0 F 5170050
75 (A 2779'/‘f) Elﬂwﬁ‘

//

FEF IR T R ¥ F
?ﬁ’i%éﬁﬁ%ﬂﬁfp?i°-ﬂwﬁ%@m%

- %3138~ 140 ~ 156 F ) LL*&&£3=’ BEFE G 4o B it 2
BEF REPTEZEEARLGEZ P > £
FOpes AT FFA o AR %’%A/Tﬁ"ﬁz\':.ﬁnﬁil ~ 2
P FEe A RATOE & 005 & Koty B LR T
#Ap 2 £3p008 ~ ~T7g ~fs » BB H ipdgit 2 F kR
443218 2,500~ ~ 158 3,000~ > % 4p {* ; 23 @w%é,

”ﬁﬁﬂ$$J%4@%¢§€$g#ﬁ% G e
FAEE (At - 5917 ) » BIE &G wEE AL
72 @i;i"-’p&_iﬁ P R TR R UG e §

CD
MH

e S 2
|

‘ %/Lﬂﬂﬁfﬁg’é&ﬂ?ﬁ
_InE_ o H_b A Bk wE £
g

L iR WS A A N G
Rk

gt » 5 AL TR R G GA B & 2 T
T OET R e
()@%iﬁﬂ“ﬁa-LMmhdﬁﬁﬁﬁ;%¢?>
L5 ~ A~ 4 :mA
HU?%Ki%ﬁﬂ%iﬁﬁﬁw$, BBl B A
Ton PER A 2992, TH0~ e & (A
fad - $127TE ) » ¥ Ak = &@%%%@%ﬂ
ERFESRIP miE(ARE - $142 146~ 15
0~155~111~113F ) » A4t %J%A,Tﬁ;ﬁbgm\;ﬁm i
#H (¥ - $261F) > BT Ao

\T

\'QJ SNt Z’\

w®
St
mi



Qs r ¥ g EHL2E57 110 2 FF &% 0 &
Jetet PR A BRI ERE L 8 T2 RIS AL,
000~= = » T UFEARBEER2ZFF -G (A2 X

$102F ) > &t A4 R A TR A B ER
2 e Eﬁtﬁ (A S R PR A & MY R Y (T8
AR AR
2.2 229087 ~ » LA

-GN 155@1*1*%,:@1&?&*@%: B 2ETT I 2 A

Wit Ao AT R L F 228 e & (At - 523

5F ) » T fiﬂvéhliﬁr%éf%@]j H BT P R

P wmiHE(AaE - $143~148~152~112F ) »

At COR & P2 X (R¥ - $263F ) o #Hou

% o

3.~ ZQ66F ~ R4
(1) 274 4 %ﬁf%ilﬁéﬁ“ﬁ%: HoBR3ETT B A 0 A
AT TR R G H383,000~ & (AfE o 512
9F ) ’z,'z,m.rlvg»ru%w:@ s (*¥ - %1568
E) »at Sk x o 28 (A% - 5265
) BT RE

(274 T EHERLEA]1283 B2 fui o
RO 3R AT T124837 5P 4% 5% 0 114353, 000
e o B8 T, 800 =S B EERK 0 2 B ER
FArLI2#0" B s AR %383, 000~ - X 51K
686,000~= = ’i"."l'ﬁ?ﬂ%gflﬁaﬁgﬁﬁ?& (¥

Z %1032 104F ) » s A AR FA TR ARRIFE
B2 BEFETEG ’J;%MI&LL%M\?H\#%:'ME&M
RPN o A REERT o

4j\m@75§‘£rm}

FHARAETEE = 2 - MaBEA0Ton 2 e At
12#4720p ~57 19p » &l %38 ~ ~ 255,000~ ¢
g (A E - %1317 ) » R34 puwmFER

CASS



G e o2 S B S 6F2, 5005 %3
(ﬂ\f‘;—‘o%— $260F ) 0 Arep BHMARFALTE AR

'%%%%éigﬁﬁg;@?
/'}.—T’-Fniﬂ'm—i ’ \iz}fiﬁjg»A "]] #Frp e

BREAzZ I aiuRr B HRPAE A o jap il
ﬁaﬁﬁ%A@ﬂﬁiﬁ%ii_\pﬂ%wEJ/§W7

—

2801 X@-i;}’%,uF T I ]I I
4»@#-f&z%%3ﬁﬁﬁijﬂ“?°§3iﬁéﬁﬂ%
Tzl HALF A A Z T > TEFBERHEAZ D
AR RETHEEE  BEARRT e o kW E R
7*@Eﬁaﬁ.u£%$“‘ﬁﬁuﬁﬂﬂﬂﬁagiaf%
) o FEINA AT EE A R 0 PR A p R
MA@ lgﬁ;ﬁﬁhﬁr“lr}z\»—— S ERCE S NN
CHPR P A LR E 0 BB PR
i PR AL AR A EEAFE A KA

L%ﬁw%’ﬁ%ﬁﬁﬁé’%ﬁ%w%—r%
NS ?ﬁ#é? ﬁ?’—"“rﬁ  JEA o PR A TR
r#";%‘?gi E]frJ\j‘,es’E‘ﬁ‘%EJ

7N

|- L
[ny

4

|~

=

—_N
b
.

A S R
7.
—I

>
B

-
R R
(“
N '
i
%
ST
S e
?

2. Ea it’“”%ﬁ#%’k ?"EﬂPNFF TR & Py o
@%%?oﬁ%fkﬁP%%ﬂ”mﬁﬁif4ﬁf 2|
/"L’ ré,ﬁ #\/_‘; ’—-P;):FPWF]#F];}%}%' _LLL*‘K/,;\]. 7&% ‘ }%
PEH o L3 IZd o Jid A MBS Ei%’ljs’ir';_ %?1 2
J:Eer—;’raiﬂf#%ﬁé\’@é‘wi’&'k?{;% HlA- Tom A
o ¥ g R R 2 A g R RR e b
-}IEEEI.E} ’),@E’;‘}ﬂ.l— \:')fFo

AEREFC P S G HAAZ sTHF A I 2 A 2
gﬁﬁim§%$£%ﬁj;’;&5iﬂnfiw R A R
5 iR - A o Nt P o

= |2

$N\R



P &= A ¥ 114 = 11 : 19 2
REF - e
FHIEZ2 T ORI
= F FlEmA
iz F He R

NP AFEPRERNSER o

doft A B F oo P B B20p poe AR I Rk o H
AP PRI o A IRE20p e A T F IR
(B4 35 F A2 AHFEA) - PrPFRFENL TEFS
Eh R AL E R T REIE Y REAFHL o hod TR
FRiAc L 3R H 0 - BERFRF A o

v i EY 23] 114 = 11 3 19 p

g
K

7
¢ I Ml ] DE T - g&&g@;@ TR SIS AIEA S fe b3
.

[
\
BN
>~
N
R
CN
&
4
i
"
=
N
=
.\J
¢
P
Iy
IO
>~ w
1\
A
>~
IR

%“ﬁ#é%%%@%’ﬁw%g;
AR E R R AR
B d 2 N2WMHA > B RA FAL TP L -

U Ry g A s LR

<

*2@® |111#11* 11p |TH5F =~ Azeqt [WG0000000 |5140,024~% p112#5” 1
2pAcT F e s L]
6% & 2 1.4

AE2Q |111#11*22p (908 ~ E WG0000000 |73% 7,143~ % p 112#4 7 2
2RACT P EaE L]
6263+ & 2 114

AE£Q@ [112#27 6p 664 ~ S WG0000000 73§ 7,143~ 2 p 112447 2
2pAcT e s L]
69638 2 114




AE@ 112#32 19p 1508 ~ e WG0000000 70?35’7 212~ %2 p 112#5"* 2
AL F P o FE L16%
%&ai I
i+ =
S5 [EENE £ e N 41 4
1 Hha ~ 111.12.10%113.10. 10 #41516%
2 907 ~ 111.12.21%113.10. 21 £ H1516%
3 663 ~ 112.03.06% 114.01. 06 £41516%
4 Hha ~ 112.04. 183 114.02. 18 £1516%
(FRRE o2 HH4
5 1008 ~ » fagt b w4
%@75;.;;“;«&1 TN T
e 2 ELH)
itk =
AED2 B2 FHEP e (£FE AT/ A 28T » 3 i)
T £ 5WG0000000 ~ & & &£%27HF
p g X W EE LK AL (X |HRA 4 LIRS i JE
h Evei] % & 2Ex169% ~ £
X3t A #))
111/11/11 750, 000 0 0 0 0 750, 000
111/12/10 37,500 29 9,534 27, 966 722,034
112/1/11 37,500 32 10, 128 27,372 694, 663
112/2/11 37,500 31 9, 440 28, 060 666, 602
112/3/11 37,500 28 8, 182 29, 318 637, 284
112/4/10 122, 500 30 8, 381 114,119 523, 165
112/5/11 20, 250 31 7,109 13, 141 510, 024
B EN 292, 750
FlpA AL 0 5150,024~2 p112#57 12p A=2 5 p o ## L16%3E 214 -
s
AEQ2HE2 F M e (£FE I ATLR/ A w T » D )
T £ 5 WG0000000 ~ 2w £%790F ~
p rEEH | WHEER LA (BAfILA(AHE|HRAL L i RS
e R A8 FEXI6 % x 3 A =
#)
111/11/22 900, 000 0 0 0 0 900, 000
111/12/22 27,000 30 11, 836 15,164 884, 836
112/1/19 27,000 28 10, 860 16, 140 868, 696




(\ER)

112/2/22 27, 000 34 12, 947 14,053 (854, 643
112/3/21 27, 000 27 10, 115 16,885 (837,758
112/4/21 112,000 |31 11, 384 100,616 [737,143
&8 (220,000
FIexF AL D T3FT, 143752 f 112447 22p 4= iF 0 p b & L1693 5 2 14 -
& T
FEQL A F UM e (SFH AR/ e BT » 3 k)
@ £ 5160000000 ~ % & 4 #7665 ~
p 3 Ay (WHEER L3k (BATL(AF & |[FEAE [FAFdL b4
e R A x16 x4 =
#)
112/2/6 660,000 [0 0 0 0 660, 000
112/4/6 33, 000 59 17,070 15,930  |644, 070
&8 (33,000
FIexF AL 1 6494,0705% f 1124247 TpAeq bt p H & L1693+ 5 2 14 -
M4 A
RO ES 1;%%; o (BFFEE D ATLR/ A w T 3 )
£ 5WG0000000 ~ & 6 £ 1508 =~
Py 7*\?#'%%1 FHER: LAk (BAPL(AHE|FEAE AFHL AL
FARE Ex16 % x3 4 =
%)
112/3/19 {750,000 |0 0 0 0 750, 000
112/4/20 37, 500 32 10, 521 26,979  |728,021
112/5/19 25, 000 29 9,191 15,809  [707,212
&% (62,500
Flapk AL D T0H7,212%2 f 11257 2041 i P o 46 £16963 5 2 1L

b
+
|
>my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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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70號
上  訴  人  孫弘諺  




訴訟代理人  李文傑律師
            李家豪律師
            江明軒律師
被上訴人    楊同河  


訴訟代理人  羅金燕律師
            林萬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0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前開廢棄部分，確認被上訴人持有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於逾附表一各項「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部分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八十五，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緣上訴人與訴外人歐陽嘉璐為熟識之好友，歐陽嘉璐於民國110年7月5日向上訴人表示其為被上訴人之網路球版代理商，須簽發本票及借據以為擔保，故請求上訴人簽發本票，並於借據上擔任連帶保證人，因歐陽嘉璐一再承諾僅係為確保被上訴人會遵守球版代理商之公司規定，並無實際借款，上訴人基於信任，乃陸續於附表一所示發票日當日或前一日，以LINE通訊軟體向被上訴人表示同意由歐陽嘉璐代其簽發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分稱本票①、②、③、④，並合稱系爭本票）。詎被上訴人竟於112年5月20日以歐陽嘉璐欠款未還為由，就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然系爭本票並未經上訴人以書面文字授權，歐陽嘉璐擅自以上訴人名義簽發，即屬偽造，上訴人自無庸負發票人責任。又歐陽嘉璐與被上訴人間是否確有消費借貸之關係，及有無實際交付借款，均有可疑，上訴人亦得以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對抗被上訴人。本件被上訴人就系爭本票對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並不存在，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於原審聲明：確認被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對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11年11月10日晚間，以LINE傳送身分證正、反面及任職訴外人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職員證予被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表示願意擔任歐陽嘉璐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被上訴人並於翌日向上訴人確認是否授權歐陽嘉璐於本票①及償還協議書上代簽姓名，上訴人均答以「是」、「同意」等語，被上訴人因相信上訴人資力，始同意借款750,000元予歐陽嘉璐。嗣後歐陽嘉璐陸續再向被上訴人借款，亦經被上訴人分別向上訴人確認經其授權及同意擔任歐陽嘉璐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後，被上訴人始依償還協議書及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如數交付借款予歐陽嘉璐，本件上訴人應依票據法第96條第1項之規定，負發票人責任，至上訴人與歐陽嘉璐間之內部關係，則與被上訴人無涉。上訴人事後以系爭本票均係偽造，及其原因關係不存在為由否認其發票人責任，並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被上訴人持有由上訴人與歐陽嘉璐共同簽發之系爭本票，對上訴人之票據債權不存在。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歐陽嘉璐簽發系爭本票，並經上訴人授權於發票人欄一併簽署上訴人之姓名後，而交付予被上訴人。
　㈡被上訴人分別於111年11月11日、111年11月22日、112年3月19日匯款75萬元、90萬元、50萬元至歐陽嘉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港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
　㈢被上訴人聲請原法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7879號裁定就系爭本票准予強制執行。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就系爭本票是否應負發票人責任？
　　上訴人固以其雖有授權歐陽嘉璐以其名義簽發系爭本票，但未以書面文字為之，授權行為無效，故無庸負發票人責任云云，然上訴人除自陳確有授權歐陽嘉璐於系爭本票之發票人欄簽名後，交付予被上訴人等情外，復於111年11月11日、11月21日、112年2月6日、3月19日被上訴人就系爭本票以Line詢問「是否有授權歐陽嘉璐代簽您的名字」時，均答稱「是」等語明確，此有卷附兩造對話紀錄截圖可證（原審審訴卷第129、137至139、143至145、149至155頁）。以票據行為亦為法律行為之一種，民法上有關代理之法條亦適用之，票據上之簽名亦係意思表示，自可由代理人為之，而代理人任意記明本人之姓名蓋其印章，成為本人名義之票據行為者，所在多有，此種行為只須有代理權即不能不認為代理之有效形式（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1426號、85年度台上字第407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既確授權歐陽嘉璐代其簽發系爭本票，且於被上訴人再以Line文字對之確認時亦已肯認，此自應對其發生效力而負發票人責任。縱認對本票之發票行為為授與代理權時應以文字為之，否則無效，惟民法第531條所定之授權文字，乃委任人與受任人間契約上應行具備之形式，並非受任人必須交付他造當事人之書證（參見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1190號裁判意旨）；即該條係有關委任人與受任人間內部關係之規定，與民法第169條係為衡平本人之利益與社會交易安全，令無權代理之本人負授權人責任之關於外部關係之規定，要屬二事。是於發票人授予他人簽發票據之代理權，其授權未以書面為之，但如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之表見代理之情形，本於票據為無因、流通證券之本質，及舉重以明輕之法理，仍應認有民法第169條前段關於表見代理規定之適用，以維護票據流通及交易安全（最高法院98年度台簡再字第1號、105年度台簡抗字第55號裁判意旨可參)。本件上訴人既確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被上訴人對於歐陽嘉璐有代理權之信賴，即應值得保護，若容許上訴人得主張無權代理而不負授權人之責任，反而有違禁反言原則（葉啟洲教授「最高法院95年度台簡上字第13號裁判解析」文亦同此見解，本院卷第417至421頁）。是縱上訴人於授與歐陽嘉璐代簽本票之行為時並未以書面為之，致歐陽嘉璐代簽行為屬無權代理，然其嗣後已明確向被上訴人承認該授權，該無權代理行為即應對本人即上訴人發生效力，上訴人亦應負發票人責任，其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㈡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金額為若干？　
　　⒈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金額，分別如附表二所示（其就本票④所擔保之借款債權，於本金超過75萬元部分不存在乙節已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23頁），而其確已如數將借款金額交付予上訴人等語，並提出經上訴人授權歐陽嘉璐簽名之償還協議書（原審訴字卷第71至77頁）、匯款75萬元、90萬元、50萬元至系爭帳戶之手機截圖及歐陽嘉璐收受66萬元、25萬元之照片等件（原審審訴卷第157至167頁）為證。綜以上開匯款及交付現金照片，及償還協議書內容已明確記載如附表二所示之借款金額、償還期間及利息，並經上訴人授權歐陽嘉璐簽名於其上，則被上訴人所辯，尚非無憑。
　　⒉上訴人雖不爭執被上訴人確有上開匯款事實，惟另以歐陽嘉璐實際收受之借款金額，與系爭本票及償還協議書所載金額並不相符云云，並聲請傳訊歐陽嘉璐到庭作證。經查：
　　　⑴證人歐陽嘉璐證稱當初其簽發系爭本票後交付予被上訴人，確是為了向被上訴人借款，但每次簽署之書面文件所記載之金額，均與實際借款金額不符，其中①111年11月11日償還協議書（即本票①部分）之借款金額為25萬元，被上訴人雖於當日匯款75萬元至系爭帳戶，但其只留下25萬元之85％，其餘提領後即至被上訴人辦公室，以現金交還被上訴人；②111年11月22日（即本票②部分）之借款金額為18萬元，但其實際取得之款項為18萬元之85％，其將被上訴人所匯款項交還之經過同前所述；③本票③部分之借款金額為22萬元，確切取得金額忘記了，是在被上訴人辦公室由被上訴人以現金交付，並當場拍照，但桌上的錢其只有拿走一部分；④本票④部分之借款為20萬元，被上訴人當天另有匯款70幾萬元至系爭帳戶，但其當天或隔天就將金額提領出來交還給被上訴人，因為被上訴人表示若其日後未還款，進入訴訟程序，要將可能發生的費用和利息一起算進去等語在卷（本院卷一第92至93頁、第89至90頁、卷二第104頁），並提出其於111年11月11日、21日、112年2月6日、3月19日之Google時間軸截圖畫面（本院卷二第109至115頁）為憑。
　　　⑵證人歐陽嘉璐雖證稱其實際取得之款項並非如書面文件所示，其嗣後已分別將部分款項交還被上訴人云云，然其所述借款金額，與系爭本票、償還協議書所載相差數倍之鉅，然其並未說明有何被迫簽署上開文件之具體事由，佐以其並非毫無智識之人，應無可能連續多次同意簽署不實之本票及借款文件，而致自己及上訴人無端負擔鉅額債務，其所述已非無疑；又其證述每次收受被上訴人匯款後，均另行提領現金於當天或翌日交還被上訴人乙節，亦與一般社會經驗及借貸常情明顯相違，實難盡信。本院審酌證人歐陽嘉璐與上訴人同為系爭本票之發票人，利害關係相同，且上訴人業已對其提起刑事詐欺告訴，有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700號起訴書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277頁以下），則其為減免自己之債務並脫免刑事罪責，確有偏頗並虛構事實之可能，本院自難採信其證詞為實在。至其所提Google時間軸截圖畫面，經本院與系爭帳戶之交易明細（本院卷一第138、140、156頁）比對結果，雖確有如其所述之提款情形，然卷內並無該等款項提領後之流向證明，無從遽認已交付被上訴人，況被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2部分確已分別匯款75萬元、90萬元，縱扣除歐陽嘉璐所提領之金額50萬元、77萬元後，與其所證述之實際借款金額21萬2,500元、15萬3,000元仍不相符；遑論歐陽嘉璐亦證稱其與被上訴人間尚有多筆金錢借貸關係存在等語在卷（本院卷一第91頁），則其縱有於取得款項後另行交付予被上訴人之舉，亦有可能係用以清償其他債務，而無從逕認與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有關，故其證詞均無從採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是上訴人徒依歐陽嘉璐上開證詞，即謂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實際借款僅分別為25萬元、18萬元、22萬元、20萬元，並經被上訴人預扣利息3萬7,500元、2萬7,000元、3萬3,000元、3萬元云云，均無可採。
　　　⒊綜上，系爭本票所擔保之款借債權係分別如附表二所示，應可認定。　　
　　㈢歐陽嘉璐就附表二之借款之清償金額為若干？
　　　⒈本票①75萬元本息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1所示借款，已分別於附表三所示時間合計清償29萬2,750元乙節（本院卷二第127頁），並以系爭帳戶及歐陽嘉璐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142、146、150、155、111、113頁），而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並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61頁），應可認定。
　　　　⑵上訴人另以歐陽嘉璐於112年5月11日之清償金額，尚應加計被上訴人與歐陽嘉璐博奕合作之應給付款項2,000元云云，並以證人歐陽嘉璐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二第102頁），惟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歐陽嘉璐之證詞已難盡信業如上述，且上訴人就此並未另行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信。　　　
　　　⒉本票②90萬元本息部分　　　
　　　　上訴人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2所示借款，已分別於附表四所示時間合計清償22萬元乙節（本院卷一第235頁），並以系爭帳戶及歐陽嘉璐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143、148、152、112頁），而被上訴人就此亦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63頁），堪以認定。
　　　⒊本票③66萬元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3所示借款，已於附表五所示時間清償3萬3,000元乙節（本院卷二第129頁），並以系爭帳戶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158頁），而此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65頁），應可認定。
　　　　⑵上訴人另以歐陽嘉璐之客人於112年3月間博奕贏款，故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5日扣除該月份利息3萬3,000元後，將剩餘8萬7,800元匯予歐陽嘉璐，及歐陽嘉璐另於112年5月間以友人帳號匯款3萬3,000元，共清償6萬6,000元云云，並以歐陽嘉璐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二第103至104頁），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然歐陽嘉璐之證詞非可盡信，上訴人就此部分既未提出相關單據證明，本院亦無從採信。
　　　⒋本票④75萬元部分
　　　　上訴人原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4所示借款，已於112年4月20日、5月19日分別清償3萬元、2萬5,000元乙節（本院卷二第131頁），然被上訴人已自認歐陽嘉璐係分別於如附表六所示時間合計清償6萬2,500元等語（本院卷一第265頁），本院自應以被上訴人上開自認金額為認定。　
　　㈣上訴人就系爭本票所應負之票據責任為何？　
　　  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規定觀之，票據債務人固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惟若以其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資為對抗，則非法所不許。又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民法第323條前段定有明文。查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如附表二所示，並經歐陽嘉璐於附表三至六所示時間陸續清償等節，均經本院認定如上，依前開規定之順序抵充利息及本金後（抵充情形如附表三至六所示），該部分債務即因清償而歸於消滅，上訴人自得對抗被上訴人，而僅須就如附表一「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對被上訴人負票據責任，應屬明確。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就系爭本票應負發票人責任，而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經陸續清償後，餘額如附表一「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欄所示，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之債權，於超過附表一「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之範圍不存在，即屬有據，逾此範圍外之請求則無依據，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逾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其餘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劉傑民
　　　　　　　　　　　　　　　　　　法　官  謝雨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秀珍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一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台幣)

		到期日

		票據號碼

		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



		本票①

		111年11月11日

		75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51萬0,024元及自112年5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本票②

		111年11月22日

		90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73萬7,143元及自112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本票③

		112年2月6日

		66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73萬7,143元及自112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本票④

		112年3月19日

		150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70萬7,212元及自112年5月20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二
		編號

		借款金額

		借款期間

		利息



		1

		75萬元

		111.12.10至113.10.10

		年利率16％



		2

		90萬元

		111.12.21至113.10.21

		年利率16％



		3

		66萬元

		112.03.06至114.01.06

		年利率16％



		4

		75萬元
（償還協議書記載之借款金額為150萬元，惟被上訴人就逾75萬元部分之借款不存在已不爭執）

		112.04.18至114.02.18

		年利率16％









附表三
		本票①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75萬元

		


		


		


		


		


		　



		日期

		借款金額

		歐陽嘉璐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1/11/11

		750,000 

		0 

		0 

		0 

		0 

		750,000 



		111/12/10

		　

		37,500 

		29 

		9,534 

		27,966 

		722,034 



		112/1/11

		　

		37,500 

		32 

		10,128 

		27,372 

		694,663 



		112/2/11

		　

		37,500 

		31 

		9,440 

		28,060 

		666,602 



		112/3/11

		　

		37,500 

		28 

		8,182 

		29,318 

		637,284 



		112/4/10

		　

		122,500 

		30 

		8,381 

		114,119 

		523,165 



		112/5/11

		　

		20,250 

		31 

		7,109 

		13,141 

		510,024 



		　

		合計還款

		292,750 

		　

		　

		　

		　



		剩餘未清償本息：51萬0,024元及自112年5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四
		本票②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90萬元

		


		


		


		


		


		　



		日期



		本案借款

		歐陽嘉璐
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1/11/22

		900,000 

		0 

		0 

		0 

		0 

		900,000 



		111/12/22

		　

		27,000 

		30 

		11,836 

		15,164 

		884,836 



		112/1/19

		　

		27,000 

		28 

		10,860 

		16,140 

		868,696 



		112/2/22

		　

		27,000 

		34 

		12,947 

		14,053 

		854,643 



		112/3/21

		　

		27,000 

		27 

		10,115 

		16,885 

		837,758 



		112/4/21

		　

		112,000 

		31 

		11,384 

		100,616 

		737,143 



		　

		合計還款

		220,000 

		　

		　

		　

		　



		剩餘未清償本息：73萬7,143元及自112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五
		本票③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66萬元

		


		


		


		


		


		　



		日期

		本案借款

		歐陽嘉璐　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2/2/6

		660,000 

		0 

		0 

		0 

		0 

		660,000 



		112/4/6

		　

		33,000 

		59 

		17,070 

		15,930 

		644,070 



		　

		合計還款

		33,000 

		　

		　

		　

		　



		剩餘未清償本息：64萬4,070元及自112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六
		本票④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150萬元

		


		


		


		


		


		　



		日期

		本案借款

		歐陽嘉璐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2/3/19

		750,000 

		0 

		0 

		0 

		0 

		750,000 



		112/4/20

		　

		37,500 

		32 

		10,521 

		26,979 

		723,021 



		112/5/19

		　

		25,000 

		29 

		9,191 

		15,809 

		707,212 



		　

		合計還款

		62,500 

		　

		　

		　

		　



		剩餘未清償本息：70萬7,212元及自112年5月20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70號

上  訴  人  孫弘諺  





訴訟代理人  李文傑律師

            李家豪律師

            江明軒律師

被上訴人    楊同河  



訴訟代理人  羅金燕律師

            林萬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

民國113年5月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05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

均廢棄。

前開廢棄部分，確認被上訴人持有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於逾附

表一各項「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部分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八十五，餘由被上訴人

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緣上訴人與訴外人歐陽嘉璐為熟識之好友，歐

    陽嘉璐於民國110年7月5日向上訴人表示其為被上訴人之網

    路球版代理商，須簽發本票及借據以為擔保，故請求上訴人

    簽發本票，並於借據上擔任連帶保證人，因歐陽嘉璐一再承

    諾僅係為確保被上訴人會遵守球版代理商之公司規定，並無

    實際借款，上訴人基於信任，乃陸續於附表一所示發票日當

    日或前一日，以LINE通訊軟體向被上訴人表示同意由歐陽嘉

    璐代其簽發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分稱本票①、②、③、④，並

    合稱系爭本票）。詎被上訴人竟於112年5月20日以歐陽嘉璐

    欠款未還為由，就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然系爭

    本票並未經上訴人以書面文字授權，歐陽嘉璐擅自以上訴人

    名義簽發，即屬偽造，上訴人自無庸負發票人責任。又歐陽

    嘉璐與被上訴人間是否確有消費借貸之關係，及有無實際交

    付借款，均有可疑，上訴人亦得以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不存

    在對抗被上訴人。本件被上訴人就系爭本票對上訴人之本票

    債權並不存在，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於原審聲明：確認被

    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對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11年11月10日晚間，以LINE傳送

    身分證正、反面及任職訴外人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

    職員證予被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表示願意擔任歐陽嘉璐借款

    之連帶保證人，被上訴人並於翌日向上訴人確認是否授權歐

    陽嘉璐於本票①及償還協議書上代簽姓名，上訴人均答以「

    是」、「同意」等語，被上訴人因相信上訴人資力，始同意

    借款750,000元予歐陽嘉璐。嗣後歐陽嘉璐陸續再向被上訴

    人借款，亦經被上訴人分別向上訴人確認經其授權及同意擔

    任歐陽嘉璐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後，被上訴人始依償還協議書

    及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如數交付借款予歐陽嘉璐，本件上

    訴人應依票據法第96條第1項之規定，負發票人責任，至上

    訴人與歐陽嘉璐間之內部關係，則與被上訴人無涉。上訴人

    事後以系爭本票均係偽造，及其原因關係不存在為由否認其

    發票人責任，並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被上訴人持有由上訴人與歐陽嘉璐

    共同簽發之系爭本票，對上訴人之票據債權不存在。被上訴

    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歐陽嘉璐簽發系爭本票，並經上訴人授權於發票人欄一併簽

    署上訴人之姓名後，而交付予被上訴人。

　㈡被上訴人分別於111年11月11日、111年11月22日、112年3月1

    9日匯款75萬元、90萬元、50萬元至歐陽嘉璐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中港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

　㈢被上訴人聲請原法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7879號裁定就系爭本

    票准予強制執行。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就系爭本票是否應負發票人責任？

　　上訴人固以其雖有授權歐陽嘉璐以其名義簽發系爭本票，但

    未以書面文字為之，授權行為無效，故無庸負發票人責任云

    云，然上訴人除自陳確有授權歐陽嘉璐於系爭本票之發票人

    欄簽名後，交付予被上訴人等情外，復於111年11月11日、1

    1月21日、112年2月6日、3月19日被上訴人就系爭本票以Lin

    e詢問「是否有授權歐陽嘉璐代簽您的名字」時，均答稱「

    是」等語明確，此有卷附兩造對話紀錄截圖可證（原審審訴

    卷第129、137至139、143至145、149至155頁）。以票據行

    為亦為法律行為之一種，民法上有關代理之法條亦適用之，

    票據上之簽名亦係意思表示，自可由代理人為之，而代理人

    任意記明本人之姓名蓋其印章，成為本人名義之票據行為者

    ，所在多有，此種行為只須有代理權即不能不認為代理之有

    效形式（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1426號、85年度台上字第

    407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既確授權歐陽嘉璐代其簽發

    系爭本票，且於被上訴人再以Line文字對之確認時亦已肯認

    ，此自應對其發生效力而負發票人責任。縱認對本票之發票

    行為為授與代理權時應以文字為之，否則無效，惟民法第53

    1條所定之授權文字，乃委任人與受任人間契約上應行具備

    之形式，並非受任人必須交付他造當事人之書證（參見最高

    法院39年台上字第1190號裁判意旨）；即該條係有關委任人

    與受任人間內部關係之規定，與民法第169條係為衡平本人

    之利益與社會交易安全，令無權代理之本人負授權人責任之

    關於外部關係之規定，要屬二事。是於發票人授予他人簽發

    票據之代理權，其授權未以書面為之，但如有由自己之行為

    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

    對之表示之表見代理之情形，本於票據為無因、流通證券之

    本質，及舉重以明輕之法理，仍應認有民法第169條前段關

    於表見代理規定之適用，以維護票據流通及交易安全（最高

    法院98年度台簡再字第1號、105年度台簡抗字第55號裁判意

    旨可參)。本件上訴人既確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

    授與他人」，被上訴人對於歐陽嘉璐有代理權之信賴，即應

    值得保護，若容許上訴人得主張無權代理而不負授權人之責

    任，反而有違禁反言原則（葉啟洲教授「最高法院95年度台

    簡上字第13號裁判解析」文亦同此見解，本院卷第417至421

    頁）。是縱上訴人於授與歐陽嘉璐代簽本票之行為時並未以

    書面為之，致歐陽嘉璐代簽行為屬無權代理，然其嗣後已明

    確向被上訴人承認該授權，該無權代理行為即應對本人即上

    訴人發生效力，上訴人亦應負發票人責任，其此部分主張，

    並無可採。

　㈡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金額為若干？　

　　⒈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金額，分別如附

      表二所示（其就本票④所擔保之借款債權，於本金超過75

      萬元部分不存在乙節已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23頁），而

      其確已如數將借款金額交付予上訴人等語，並提出經上訴

      人授權歐陽嘉璐簽名之償還協議書（原審訴字卷第71至77

      頁）、匯款75萬元、90萬元、50萬元至系爭帳戶之手機截

      圖及歐陽嘉璐收受66萬元、25萬元之照片等件（原審審訴

      卷第157至167頁）為證。綜以上開匯款及交付現金照片，

      及償還協議書內容已明確記載如附表二所示之借款金額、

      償還期間及利息，並經上訴人授權歐陽嘉璐簽名於其上，

      則被上訴人所辯，尚非無憑。

　　⒉上訴人雖不爭執被上訴人確有上開匯款事實，惟另以歐陽

      嘉璐實際收受之借款金額，與系爭本票及償還協議書所載

      金額並不相符云云，並聲請傳訊歐陽嘉璐到庭作證。經查

      ：

　　　⑴證人歐陽嘉璐證稱當初其簽發系爭本票後交付予被上訴

        人，確是為了向被上訴人借款，但每次簽署之書面文件

        所記載之金額，均與實際借款金額不符，其中①111年11

        月11日償還協議書（即本票①部分）之借款金額為25萬

        元，被上訴人雖於當日匯款75萬元至系爭帳戶，但其只

        留下25萬元之85％，其餘提領後即至被上訴人辦公室，

        以現金交還被上訴人；②111年11月22日（即本票②部分

        ）之借款金額為18萬元，但其實際取得之款項為18萬元

        之85％，其將被上訴人所匯款項交還之經過同前所述；③

        本票③部分之借款金額為22萬元，確切取得金額忘記了

        ，是在被上訴人辦公室由被上訴人以現金交付，並當場

        拍照，但桌上的錢其只有拿走一部分；④本票④部分之借

        款為20萬元，被上訴人當天另有匯款70幾萬元至系爭帳

        戶，但其當天或隔天就將金額提領出來交還給被上訴人

        ，因為被上訴人表示若其日後未還款，進入訴訟程序，

        要將可能發生的費用和利息一起算進去等語在卷（本院

        卷一第92至93頁、第89至90頁、卷二第104頁），並提

        出其於111年11月11日、21日、112年2月6日、3月19日

        之Google時間軸截圖畫面（本院卷二第109至115頁）為

        憑。

　　　⑵證人歐陽嘉璐雖證稱其實際取得之款項並非如書面文件

        所示，其嗣後已分別將部分款項交還被上訴人云云，然

        其所述借款金額，與系爭本票、償還協議書所載相差數

        倍之鉅，然其並未說明有何被迫簽署上開文件之具體事

        由，佐以其並非毫無智識之人，應無可能連續多次同意

        簽署不實之本票及借款文件，而致自己及上訴人無端負

        擔鉅額債務，其所述已非無疑；又其證述每次收受被上

        訴人匯款後，均另行提領現金於當天或翌日交還被上訴

        人乙節，亦與一般社會經驗及借貸常情明顯相違，實難

        盡信。本院審酌證人歐陽嘉璐與上訴人同為系爭本票之

        發票人，利害關係相同，且上訴人業已對其提起刑事詐

        欺告訴，有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700號

        起訴書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277頁以下），則其為減

        免自己之債務並脫免刑事罪責，確有偏頗並虛構事實之

        可能，本院自難採信其證詞為實在。至其所提Google時

        間軸截圖畫面，經本院與系爭帳戶之交易明細（本院卷

        一第138、140、156頁）比對結果，雖確有如其所述之

        提款情形，然卷內並無該等款項提領後之流向證明，無

        從遽認已交付被上訴人，況被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2

        部分確已分別匯款75萬元、90萬元，縱扣除歐陽嘉璐所

        提領之金額50萬元、77萬元後，與其所證述之實際借款

        金額21萬2,500元、15萬3,000元仍不相符；遑論歐陽嘉

        璐亦證稱其與被上訴人間尚有多筆金錢借貸關係存在等

        語在卷（本院卷一第91頁），則其縱有於取得款項後另

        行交付予被上訴人之舉，亦有可能係用以清償其他債務

        ，而無從逕認與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有關，故其證詞

        均無從採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是上訴人徒依歐陽嘉璐

        上開證詞，即謂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實際借款僅分別為25

        萬元、18萬元、22萬元、20萬元，並經被上訴人預扣利

        息3萬7,500元、2萬7,000元、3萬3,000元、3萬元云云

        ，均無可採。

　　　⒊綜上，系爭本票所擔保之款借債權係分別如附表二所示

        ，應可認定。　　

　　㈢歐陽嘉璐就附表二之借款之清償金額為若干？

　　　⒈本票①75萬元本息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1所示借款，已分別

          於附表三所示時間合計清償29萬2,750元乙節（本院

          卷二第127頁），並以系爭帳戶及歐陽嘉璐國泰世華

          銀行帳戶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142、146、150、

          155、111、113頁），而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並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61頁），應可認定。

　　　　⑵上訴人另以歐陽嘉璐於112年5月11日之清償金額，尚

          應加計被上訴人與歐陽嘉璐博奕合作之應給付款項2,

          000元云云，並以證人歐陽嘉璐之證詞為憑（本院卷

          二第102頁），惟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歐陽嘉璐

          之證詞已難盡信業如上述，且上訴人就此並未另行舉

          證以實其說，自難採信。　　　

　　　⒉本票②90萬元本息部分　　　

　　　　上訴人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2所示借款，已分別

        於附表四所示時間合計清償22萬元乙節（本院卷一第23

        5頁），並以系爭帳戶及歐陽嘉璐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交

        易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143、148、152、112頁），而

        被上訴人就此亦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63頁），堪以認

        定。

　　　⒊本票③66萬元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3所示借款，已於附

          表五所示時間清償3萬3,000元乙節（本院卷二第129

          頁），並以系爭帳戶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158頁

          ），而此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65頁）

          ，應可認定。

　　　　⑵上訴人另以歐陽嘉璐之客人於112年3月間博奕贏款，

          故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5日扣除該月份利息3萬3,000

          元後，將剩餘8萬7,800元匯予歐陽嘉璐，及歐陽嘉璐

          另於112年5月間以友人帳號匯款3萬3,000元，共清償

          6萬6,000元云云，並以歐陽嘉璐之證詞為憑（本院卷

          二第103至104頁），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然歐陽嘉

          璐之證詞非可盡信，上訴人就此部分既未提出相關單

          據證明，本院亦無從採信。

　　　⒋本票④75萬元部分

　　　　上訴人原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4所示借款，已於1

        12年4月20日、5月19日分別清償3萬元、2萬5,000元乙

        節（本院卷二第131頁），然被上訴人已自認歐陽嘉璐

        係分別於如附表六所示時間合計清償6萬2,500元等語（

        本院卷一第265頁），本院自應以被上訴人上開自認金

        額為認定。　

　　㈣上訴人就系爭本票所應負之票據責任為何？　

　　  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規定觀之，票據債務人固不得以自己

      與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惟若以其

      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資為對抗，則非法所不許

      。又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

      充原本，民法第323條前段定有明文。查系爭本票所擔保

      之借款債權如附表二所示，並經歐陽嘉璐於附表三至六所

      示時間陸續清償等節，均經本院認定如上，依前開規定之

      順序抵充利息及本金後（抵充情形如附表三至六所示），

      該部分債務即因清償而歸於消滅，上訴人自得對抗被上訴

      人，而僅須就如附表一「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對被

      上訴人負票據責任，應屬明確。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就系爭本票應負發票人責任，而系爭本

      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經陸續清償後，餘額如附表一「未

      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欄所示，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系

      爭本票之債權，於超過附表一「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

      之範圍不存在，即屬有據，逾此範圍外之請求則無依據，

      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逾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1、2

      項所示，至其餘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

      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劉傑民

　　　　　　　　　　　　　　　　　　法　官  謝雨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秀珍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一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台幣) 到期日 票據號碼 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 本票① 111年11月11日 75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51萬0,024元及自112年5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本票② 111年11月22日 90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73萬7,143元及自112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本票③ 112年2月6日 66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73萬7,143元及自112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本票④ 112年3月19日 150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70萬7,212元及自112年5月20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二

編號 借款金額 借款期間 利息 1 75萬元 111.12.10至113.10.10 年利率16％ 2 90萬元 111.12.21至113.10.21 年利率16％ 3 66萬元 112.03.06至114.01.06 年利率16％ 4 75萬元 （償還協議書記載之借款金額為150萬元，惟被上訴人就逾75萬元部分之借款不存在已不爭執） 112.04.18至114.02.18 年利率16％ 



附表三

本票①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75萬元      　 日期 借款金額 歐陽嘉璐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1/11/11 750,000  0  0  0  0  750,000  111/12/10 　 37,500  29  9,534  27,966  722,034  112/1/11 　 37,500  32  10,128  27,372  694,663  112/2/11 　 37,500  31  9,440  28,060  666,602  112/3/11 　 37,500  28  8,182  29,318  637,284  112/4/10 　 122,500  30  8,381  114,119  523,165  112/5/11 　 20,250  31  7,109  13,141  510,024  　 合計還款 292,750  　 　 　 　 剩餘未清償本息：51萬0,024元及自112年5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四

本票②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90萬元      　 日期  本案借款 歐陽嘉璐 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1/11/22 900,000  0  0  0  0  900,000  111/12/22 　 27,000  30  11,836  15,164  884,836  112/1/19 　 27,000  28  10,860  16,140  868,696  112/2/22 　 27,000  34  12,947  14,053  854,643  112/3/21 　 27,000  27  10,115  16,885  837,758  112/4/21 　 112,000  31  11,384  100,616  737,143  　 合計還款 220,000  　 　 　 　 剩餘未清償本息：73萬7,143元及自112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五

本票③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66萬元      　 日期 本案借款 歐陽嘉璐　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2/2/6 660,000  0  0  0  0  660,000  112/4/6 　 33,000  59  17,070  15,930  644,070  　 合計還款 33,000  　 　 　 　 剩餘未清償本息：64萬4,070元及自112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六

本票④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150萬元      　 日期 本案借款 歐陽嘉璐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2/3/19 750,000  0  0  0  0  750,000  112/4/20 　 37,500  32  10,521  26,979  723,021  112/5/19 　 25,000  29  9,191  15,809  707,212  　 合計還款 62,500  　 　 　 　 剩餘未清償本息：70萬7,212元及自112年5月20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70號
上  訴  人  孫弘諺  




訴訟代理人  李文傑律師
            李家豪律師
            江明軒律師
被上訴人    楊同河  


訴訟代理人  羅金燕律師
            林萬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0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前開廢棄部分，確認被上訴人持有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於逾附表一各項「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部分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八十五，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緣上訴人與訴外人歐陽嘉璐為熟識之好友，歐陽嘉璐於民國110年7月5日向上訴人表示其為被上訴人之網路球版代理商，須簽發本票及借據以為擔保，故請求上訴人簽發本票，並於借據上擔任連帶保證人，因歐陽嘉璐一再承諾僅係為確保被上訴人會遵守球版代理商之公司規定，並無實際借款，上訴人基於信任，乃陸續於附表一所示發票日當日或前一日，以LINE通訊軟體向被上訴人表示同意由歐陽嘉璐代其簽發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分稱本票①、②、③、④，並合稱系爭本票）。詎被上訴人竟於112年5月20日以歐陽嘉璐欠款未還為由，就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然系爭本票並未經上訴人以書面文字授權，歐陽嘉璐擅自以上訴人名義簽發，即屬偽造，上訴人自無庸負發票人責任。又歐陽嘉璐與被上訴人間是否確有消費借貸之關係，及有無實際交付借款，均有可疑，上訴人亦得以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對抗被上訴人。本件被上訴人就系爭本票對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並不存在，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於原審聲明：確認被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對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11年11月10日晚間，以LINE傳送身分證正、反面及任職訴外人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職員證予被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表示願意擔任歐陽嘉璐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被上訴人並於翌日向上訴人確認是否授權歐陽嘉璐於本票①及償還協議書上代簽姓名，上訴人均答以「是」、「同意」等語，被上訴人因相信上訴人資力，始同意借款750,000元予歐陽嘉璐。嗣後歐陽嘉璐陸續再向被上訴人借款，亦經被上訴人分別向上訴人確認經其授權及同意擔任歐陽嘉璐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後，被上訴人始依償還協議書及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如數交付借款予歐陽嘉璐，本件上訴人應依票據法第96條第1項之規定，負發票人責任，至上訴人與歐陽嘉璐間之內部關係，則與被上訴人無涉。上訴人事後以系爭本票均係偽造，及其原因關係不存在為由否認其發票人責任，並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被上訴人持有由上訴人與歐陽嘉璐共同簽發之系爭本票，對上訴人之票據債權不存在。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歐陽嘉璐簽發系爭本票，並經上訴人授權於發票人欄一併簽署上訴人之姓名後，而交付予被上訴人。
　㈡被上訴人分別於111年11月11日、111年11月22日、112年3月19日匯款75萬元、90萬元、50萬元至歐陽嘉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港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
　㈢被上訴人聲請原法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7879號裁定就系爭本票准予強制執行。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就系爭本票是否應負發票人責任？
　　上訴人固以其雖有授權歐陽嘉璐以其名義簽發系爭本票，但未以書面文字為之，授權行為無效，故無庸負發票人責任云云，然上訴人除自陳確有授權歐陽嘉璐於系爭本票之發票人欄簽名後，交付予被上訴人等情外，復於111年11月11日、11月21日、112年2月6日、3月19日被上訴人就系爭本票以Line詢問「是否有授權歐陽嘉璐代簽您的名字」時，均答稱「是」等語明確，此有卷附兩造對話紀錄截圖可證（原審審訴卷第129、137至139、143至145、149至155頁）。以票據行為亦為法律行為之一種，民法上有關代理之法條亦適用之，票據上之簽名亦係意思表示，自可由代理人為之，而代理人任意記明本人之姓名蓋其印章，成為本人名義之票據行為者，所在多有，此種行為只須有代理權即不能不認為代理之有效形式（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1426號、85年度台上字第407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既確授權歐陽嘉璐代其簽發系爭本票，且於被上訴人再以Line文字對之確認時亦已肯認，此自應對其發生效力而負發票人責任。縱認對本票之發票行為為授與代理權時應以文字為之，否則無效，惟民法第531條所定之授權文字，乃委任人與受任人間契約上應行具備之形式，並非受任人必須交付他造當事人之書證（參見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1190號裁判意旨）；即該條係有關委任人與受任人間內部關係之規定，與民法第169條係為衡平本人之利益與社會交易安全，令無權代理之本人負授權人責任之關於外部關係之規定，要屬二事。是於發票人授予他人簽發票據之代理權，其授權未以書面為之，但如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之表見代理之情形，本於票據為無因、流通證券之本質，及舉重以明輕之法理，仍應認有民法第169條前段關於表見代理規定之適用，以維護票據流通及交易安全（最高法院98年度台簡再字第1號、105年度台簡抗字第55號裁判意旨可參)。本件上訴人既確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被上訴人對於歐陽嘉璐有代理權之信賴，即應值得保護，若容許上訴人得主張無權代理而不負授權人之責任，反而有違禁反言原則（葉啟洲教授「最高法院95年度台簡上字第13號裁判解析」文亦同此見解，本院卷第417至421頁）。是縱上訴人於授與歐陽嘉璐代簽本票之行為時並未以書面為之，致歐陽嘉璐代簽行為屬無權代理，然其嗣後已明確向被上訴人承認該授權，該無權代理行為即應對本人即上訴人發生效力，上訴人亦應負發票人責任，其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㈡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金額為若干？　
　　⒈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金額，分別如附表二所示（其就本票④所擔保之借款債權，於本金超過75萬元部分不存在乙節已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23頁），而其確已如數將借款金額交付予上訴人等語，並提出經上訴人授權歐陽嘉璐簽名之償還協議書（原審訴字卷第71至77頁）、匯款75萬元、90萬元、50萬元至系爭帳戶之手機截圖及歐陽嘉璐收受66萬元、25萬元之照片等件（原審審訴卷第157至167頁）為證。綜以上開匯款及交付現金照片，及償還協議書內容已明確記載如附表二所示之借款金額、償還期間及利息，並經上訴人授權歐陽嘉璐簽名於其上，則被上訴人所辯，尚非無憑。
　　⒉上訴人雖不爭執被上訴人確有上開匯款事實，惟另以歐陽嘉璐實際收受之借款金額，與系爭本票及償還協議書所載金額並不相符云云，並聲請傳訊歐陽嘉璐到庭作證。經查：
　　　⑴證人歐陽嘉璐證稱當初其簽發系爭本票後交付予被上訴人，確是為了向被上訴人借款，但每次簽署之書面文件所記載之金額，均與實際借款金額不符，其中①111年11月11日償還協議書（即本票①部分）之借款金額為25萬元，被上訴人雖於當日匯款75萬元至系爭帳戶，但其只留下25萬元之85％，其餘提領後即至被上訴人辦公室，以現金交還被上訴人；②111年11月22日（即本票②部分）之借款金額為18萬元，但其實際取得之款項為18萬元之85％，其將被上訴人所匯款項交還之經過同前所述；③本票③部分之借款金額為22萬元，確切取得金額忘記了，是在被上訴人辦公室由被上訴人以現金交付，並當場拍照，但桌上的錢其只有拿走一部分；④本票④部分之借款為20萬元，被上訴人當天另有匯款70幾萬元至系爭帳戶，但其當天或隔天就將金額提領出來交還給被上訴人，因為被上訴人表示若其日後未還款，進入訴訟程序，要將可能發生的費用和利息一起算進去等語在卷（本院卷一第92至93頁、第89至90頁、卷二第104頁），並提出其於111年11月11日、21日、112年2月6日、3月19日之Google時間軸截圖畫面（本院卷二第109至115頁）為憑。
　　　⑵證人歐陽嘉璐雖證稱其實際取得之款項並非如書面文件所示，其嗣後已分別將部分款項交還被上訴人云云，然其所述借款金額，與系爭本票、償還協議書所載相差數倍之鉅，然其並未說明有何被迫簽署上開文件之具體事由，佐以其並非毫無智識之人，應無可能連續多次同意簽署不實之本票及借款文件，而致自己及上訴人無端負擔鉅額債務，其所述已非無疑；又其證述每次收受被上訴人匯款後，均另行提領現金於當天或翌日交還被上訴人乙節，亦與一般社會經驗及借貸常情明顯相違，實難盡信。本院審酌證人歐陽嘉璐與上訴人同為系爭本票之發票人，利害關係相同，且上訴人業已對其提起刑事詐欺告訴，有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700號起訴書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277頁以下），則其為減免自己之債務並脫免刑事罪責，確有偏頗並虛構事實之可能，本院自難採信其證詞為實在。至其所提Google時間軸截圖畫面，經本院與系爭帳戶之交易明細（本院卷一第138、140、156頁）比對結果，雖確有如其所述之提款情形，然卷內並無該等款項提領後之流向證明，無從遽認已交付被上訴人，況被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2部分確已分別匯款75萬元、90萬元，縱扣除歐陽嘉璐所提領之金額50萬元、77萬元後，與其所證述之實際借款金額21萬2,500元、15萬3,000元仍不相符；遑論歐陽嘉璐亦證稱其與被上訴人間尚有多筆金錢借貸關係存在等語在卷（本院卷一第91頁），則其縱有於取得款項後另行交付予被上訴人之舉，亦有可能係用以清償其他債務，而無從逕認與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有關，故其證詞均無從採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是上訴人徒依歐陽嘉璐上開證詞，即謂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實際借款僅分別為25萬元、18萬元、22萬元、20萬元，並經被上訴人預扣利息3萬7,500元、2萬7,000元、3萬3,000元、3萬元云云，均無可採。
　　　⒊綜上，系爭本票所擔保之款借債權係分別如附表二所示，應可認定。　　
　　㈢歐陽嘉璐就附表二之借款之清償金額為若干？
　　　⒈本票①75萬元本息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1所示借款，已分別於附表三所示時間合計清償29萬2,750元乙節（本院卷二第127頁），並以系爭帳戶及歐陽嘉璐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142、146、150、155、111、113頁），而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並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61頁），應可認定。
　　　　⑵上訴人另以歐陽嘉璐於112年5月11日之清償金額，尚應加計被上訴人與歐陽嘉璐博奕合作之應給付款項2,000元云云，並以證人歐陽嘉璐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二第102頁），惟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歐陽嘉璐之證詞已難盡信業如上述，且上訴人就此並未另行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信。　　　
　　　⒉本票②90萬元本息部分　　　
　　　　上訴人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2所示借款，已分別於附表四所示時間合計清償22萬元乙節（本院卷一第235頁），並以系爭帳戶及歐陽嘉璐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143、148、152、112頁），而被上訴人就此亦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63頁），堪以認定。
　　　⒊本票③66萬元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3所示借款，已於附表五所示時間清償3萬3,000元乙節（本院卷二第129頁），並以系爭帳戶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158頁），而此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65頁），應可認定。
　　　　⑵上訴人另以歐陽嘉璐之客人於112年3月間博奕贏款，故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5日扣除該月份利息3萬3,000元後，將剩餘8萬7,800元匯予歐陽嘉璐，及歐陽嘉璐另於112年5月間以友人帳號匯款3萬3,000元，共清償6萬6,000元云云，並以歐陽嘉璐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二第103至104頁），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然歐陽嘉璐之證詞非可盡信，上訴人就此部分既未提出相關單據證明，本院亦無從採信。
　　　⒋本票④75萬元部分
　　　　上訴人原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4所示借款，已於112年4月20日、5月19日分別清償3萬元、2萬5,000元乙節（本院卷二第131頁），然被上訴人已自認歐陽嘉璐係分別於如附表六所示時間合計清償6萬2,500元等語（本院卷一第265頁），本院自應以被上訴人上開自認金額為認定。　
　　㈣上訴人就系爭本票所應負之票據責任為何？　
　　  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規定觀之，票據債務人固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惟若以其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資為對抗，則非法所不許。又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民法第323條前段定有明文。查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如附表二所示，並經歐陽嘉璐於附表三至六所示時間陸續清償等節，均經本院認定如上，依前開規定之順序抵充利息及本金後（抵充情形如附表三至六所示），該部分債務即因清償而歸於消滅，上訴人自得對抗被上訴人，而僅須就如附表一「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對被上訴人負票據責任，應屬明確。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就系爭本票應負發票人責任，而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經陸續清償後，餘額如附表一「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欄所示，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之債權，於超過附表一「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之範圍不存在，即屬有據，逾此範圍外之請求則無依據，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逾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其餘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劉傑民
　　　　　　　　　　　　　　　　　　法　官  謝雨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秀珍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一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台幣)

		到期日

		票據號碼

		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



		本票①

		111年11月11日

		75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51萬0,024元及自112年5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本票②

		111年11月22日

		90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73萬7,143元及自112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本票③

		112年2月6日

		66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73萬7,143元及自112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本票④

		112年3月19日

		150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70萬7,212元及自112年5月20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二
		編號

		借款金額

		借款期間

		利息



		1

		75萬元

		111.12.10至113.10.10

		年利率16％



		2

		90萬元

		111.12.21至113.10.21

		年利率16％



		3

		66萬元

		112.03.06至114.01.06

		年利率16％



		4

		75萬元
（償還協議書記載之借款金額為150萬元，惟被上訴人就逾75萬元部分之借款不存在已不爭執）

		112.04.18至114.02.18

		年利率16％









附表三
		本票①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75萬元

		


		


		


		


		


		　



		日期

		借款金額

		歐陽嘉璐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1/11/11

		750,000 

		0 

		0 

		0 

		0 

		750,000 



		111/12/10

		　

		37,500 

		29 

		9,534 

		27,966 

		722,034 



		112/1/11

		　

		37,500 

		32 

		10,128 

		27,372 

		694,663 



		112/2/11

		　

		37,500 

		31 

		9,440 

		28,060 

		666,602 



		112/3/11

		　

		37,500 

		28 

		8,182 

		29,318 

		637,284 



		112/4/10

		　

		122,500 

		30 

		8,381 

		114,119 

		523,165 



		112/5/11

		　

		20,250 

		31 

		7,109 

		13,141 

		510,024 



		　

		合計還款

		292,750 

		　

		　

		　

		　



		剩餘未清償本息：51萬0,024元及自112年5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四
		本票②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90萬元

		


		


		


		


		


		　



		日期



		本案借款

		歐陽嘉璐
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1/11/22

		900,000 

		0 

		0 

		0 

		0 

		900,000 



		111/12/22

		　

		27,000 

		30 

		11,836 

		15,164 

		884,836 



		112/1/19

		　

		27,000 

		28 

		10,860 

		16,140 

		868,696 



		112/2/22

		　

		27,000 

		34 

		12,947 

		14,053 

		854,643 



		112/3/21

		　

		27,000 

		27 

		10,115 

		16,885 

		837,758 



		112/4/21

		　

		112,000 

		31 

		11,384 

		100,616 

		737,143 



		　

		合計還款

		220,000 

		　

		　

		　

		　



		剩餘未清償本息：73萬7,143元及自112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五
		本票③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66萬元

		


		


		


		


		


		　



		日期

		本案借款

		歐陽嘉璐　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2/2/6

		660,000 

		0 

		0 

		0 

		0 

		660,000 



		112/4/6

		　

		33,000 

		59 

		17,070 

		15,930 

		644,070 



		　

		合計還款

		33,000 

		　

		　

		　

		　



		剩餘未清償本息：64萬4,070元及自112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六
		本票④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150萬元

		


		


		


		


		


		　



		日期

		本案借款

		歐陽嘉璐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2/3/19

		750,000 

		0 

		0 

		0 

		0 

		750,000 



		112/4/20

		　

		37,500 

		32 

		10,521 

		26,979 

		723,021 



		112/5/19

		　

		25,000 

		29 

		9,191 

		15,809 

		707,212 



		　

		合計還款

		62,500 

		　

		　

		　

		　



		剩餘未清償本息：70萬7,212元及自112年5月20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70號

上  訴  人  孫弘諺  





訴訟代理人  李文傑律師

            李家豪律師

            江明軒律師

被上訴人    楊同河  



訴訟代理人  羅金燕律師

            林萬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0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前開廢棄部分，確認被上訴人持有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於逾附表一各項「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部分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八十五，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緣上訴人與訴外人歐陽嘉璐為熟識之好友，歐陽嘉璐於民國110年7月5日向上訴人表示其為被上訴人之網路球版代理商，須簽發本票及借據以為擔保，故請求上訴人簽發本票，並於借據上擔任連帶保證人，因歐陽嘉璐一再承諾僅係為確保被上訴人會遵守球版代理商之公司規定，並無實際借款，上訴人基於信任，乃陸續於附表一所示發票日當日或前一日，以LINE通訊軟體向被上訴人表示同意由歐陽嘉璐代其簽發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分稱本票①、②、③、④，並合稱系爭本票）。詎被上訴人竟於112年5月20日以歐陽嘉璐欠款未還為由，就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然系爭本票並未經上訴人以書面文字授權，歐陽嘉璐擅自以上訴人名義簽發，即屬偽造，上訴人自無庸負發票人責任。又歐陽嘉璐與被上訴人間是否確有消費借貸之關係，及有無實際交付借款，均有可疑，上訴人亦得以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對抗被上訴人。本件被上訴人就系爭本票對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並不存在，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於原審聲明：確認被上訴人持有之系爭本票，對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111年11月10日晚間，以LINE傳送身分證正、反面及任職訴外人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職員證予被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表示願意擔任歐陽嘉璐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被上訴人並於翌日向上訴人確認是否授權歐陽嘉璐於本票①及償還協議書上代簽姓名，上訴人均答以「是」、「同意」等語，被上訴人因相信上訴人資力，始同意借款750,000元予歐陽嘉璐。嗣後歐陽嘉璐陸續再向被上訴人借款，亦經被上訴人分別向上訴人確認經其授權及同意擔任歐陽嘉璐借款之連帶保證人後，被上訴人始依償還協議書及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如數交付借款予歐陽嘉璐，本件上訴人應依票據法第96條第1項之規定，負發票人責任，至上訴人與歐陽嘉璐間之內部關係，則與被上訴人無涉。上訴人事後以系爭本票均係偽造，及其原因關係不存在為由否認其發票人責任，並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被上訴人持有由上訴人與歐陽嘉璐共同簽發之系爭本票，對上訴人之票據債權不存在。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歐陽嘉璐簽發系爭本票，並經上訴人授權於發票人欄一併簽署上訴人之姓名後，而交付予被上訴人。

　㈡被上訴人分別於111年11月11日、111年11月22日、112年3月19日匯款75萬元、90萬元、50萬元至歐陽嘉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港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

　㈢被上訴人聲請原法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7879號裁定就系爭本票准予強制執行。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就系爭本票是否應負發票人責任？

　　上訴人固以其雖有授權歐陽嘉璐以其名義簽發系爭本票，但未以書面文字為之，授權行為無效，故無庸負發票人責任云云，然上訴人除自陳確有授權歐陽嘉璐於系爭本票之發票人欄簽名後，交付予被上訴人等情外，復於111年11月11日、11月21日、112年2月6日、3月19日被上訴人就系爭本票以Line詢問「是否有授權歐陽嘉璐代簽您的名字」時，均答稱「是」等語明確，此有卷附兩造對話紀錄截圖可證（原審審訴卷第129、137至139、143至145、149至155頁）。以票據行為亦為法律行為之一種，民法上有關代理之法條亦適用之，票據上之簽名亦係意思表示，自可由代理人為之，而代理人任意記明本人之姓名蓋其印章，成為本人名義之票據行為者，所在多有，此種行為只須有代理權即不能不認為代理之有效形式（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1426號、85年度台上字第407號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既確授權歐陽嘉璐代其簽發系爭本票，且於被上訴人再以Line文字對之確認時亦已肯認，此自應對其發生效力而負發票人責任。縱認對本票之發票行為為授與代理權時應以文字為之，否則無效，惟民法第531條所定之授權文字，乃委任人與受任人間契約上應行具備之形式，並非受任人必須交付他造當事人之書證（參見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1190號裁判意旨）；即該條係有關委任人與受任人間內部關係之規定，與民法第169條係為衡平本人之利益與社會交易安全，令無權代理之本人負授權人責任之關於外部關係之規定，要屬二事。是於發票人授予他人簽發票據之代理權，其授權未以書面為之，但如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之表見代理之情形，本於票據為無因、流通證券之本質，及舉重以明輕之法理，仍應認有民法第169條前段關於表見代理規定之適用，以維護票據流通及交易安全（最高法院98年度台簡再字第1號、105年度台簡抗字第55號裁判意旨可參)。本件上訴人既確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被上訴人對於歐陽嘉璐有代理權之信賴，即應值得保護，若容許上訴人得主張無權代理而不負授權人之責任，反而有違禁反言原則（葉啟洲教授「最高法院95年度台簡上字第13號裁判解析」文亦同此見解，本院卷第417至421頁）。是縱上訴人於授與歐陽嘉璐代簽本票之行為時並未以書面為之，致歐陽嘉璐代簽行為屬無權代理，然其嗣後已明確向被上訴人承認該授權，該無權代理行為即應對本人即上訴人發生效力，上訴人亦應負發票人責任，其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㈡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金額為若干？　

　　⒈被上訴人抗辯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金額，分別如附表二所示（其就本票④所擔保之借款債權，於本金超過75萬元部分不存在乙節已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23頁），而其確已如數將借款金額交付予上訴人等語，並提出經上訴人授權歐陽嘉璐簽名之償還協議書（原審訴字卷第71至77頁）、匯款75萬元、90萬元、50萬元至系爭帳戶之手機截圖及歐陽嘉璐收受66萬元、25萬元之照片等件（原審審訴卷第157至167頁）為證。綜以上開匯款及交付現金照片，及償還協議書內容已明確記載如附表二所示之借款金額、償還期間及利息，並經上訴人授權歐陽嘉璐簽名於其上，則被上訴人所辯，尚非無憑。

　　⒉上訴人雖不爭執被上訴人確有上開匯款事實，惟另以歐陽嘉璐實際收受之借款金額，與系爭本票及償還協議書所載金額並不相符云云，並聲請傳訊歐陽嘉璐到庭作證。經查：

　　　⑴證人歐陽嘉璐證稱當初其簽發系爭本票後交付予被上訴人，確是為了向被上訴人借款，但每次簽署之書面文件所記載之金額，均與實際借款金額不符，其中①111年11月11日償還協議書（即本票①部分）之借款金額為25萬元，被上訴人雖於當日匯款75萬元至系爭帳戶，但其只留下25萬元之85％，其餘提領後即至被上訴人辦公室，以現金交還被上訴人；②111年11月22日（即本票②部分）之借款金額為18萬元，但其實際取得之款項為18萬元之85％，其將被上訴人所匯款項交還之經過同前所述；③本票③部分之借款金額為22萬元，確切取得金額忘記了，是在被上訴人辦公室由被上訴人以現金交付，並當場拍照，但桌上的錢其只有拿走一部分；④本票④部分之借款為20萬元，被上訴人當天另有匯款70幾萬元至系爭帳戶，但其當天或隔天就將金額提領出來交還給被上訴人，因為被上訴人表示若其日後未還款，進入訴訟程序，要將可能發生的費用和利息一起算進去等語在卷（本院卷一第92至93頁、第89至90頁、卷二第104頁），並提出其於111年11月11日、21日、112年2月6日、3月19日之Google時間軸截圖畫面（本院卷二第109至115頁）為憑。

　　　⑵證人歐陽嘉璐雖證稱其實際取得之款項並非如書面文件所示，其嗣後已分別將部分款項交還被上訴人云云，然其所述借款金額，與系爭本票、償還協議書所載相差數倍之鉅，然其並未說明有何被迫簽署上開文件之具體事由，佐以其並非毫無智識之人，應無可能連續多次同意簽署不實之本票及借款文件，而致自己及上訴人無端負擔鉅額債務，其所述已非無疑；又其證述每次收受被上訴人匯款後，均另行提領現金於當天或翌日交還被上訴人乙節，亦與一般社會經驗及借貸常情明顯相違，實難盡信。本院審酌證人歐陽嘉璐與上訴人同為系爭本票之發票人，利害關係相同，且上訴人業已對其提起刑事詐欺告訴，有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700號起訴書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277頁以下），則其為減免自己之債務並脫免刑事罪責，確有偏頗並虛構事實之可能，本院自難採信其證詞為實在。至其所提Google時間軸截圖畫面，經本院與系爭帳戶之交易明細（本院卷一第138、140、156頁）比對結果，雖確有如其所述之提款情形，然卷內並無該等款項提領後之流向證明，無從遽認已交付被上訴人，況被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2部分確已分別匯款75萬元、90萬元，縱扣除歐陽嘉璐所提領之金額50萬元、77萬元後，與其所證述之實際借款金額21萬2,500元、15萬3,000元仍不相符；遑論歐陽嘉璐亦證稱其與被上訴人間尚有多筆金錢借貸關係存在等語在卷（本院卷一第91頁），則其縱有於取得款項後另行交付予被上訴人之舉，亦有可能係用以清償其他債務，而無從逕認與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有關，故其證詞均無從採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是上訴人徒依歐陽嘉璐上開證詞，即謂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實際借款僅分別為25萬元、18萬元、22萬元、20萬元，並經被上訴人預扣利息3萬7,500元、2萬7,000元、3萬3,000元、3萬元云云，均無可採。

　　　⒊綜上，系爭本票所擔保之款借債權係分別如附表二所示，應可認定。　　

　　㈢歐陽嘉璐就附表二之借款之清償金額為若干？

　　　⒈本票①75萬元本息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1所示借款，已分別於附表三所示時間合計清償29萬2,750元乙節（本院卷二第127頁），並以系爭帳戶及歐陽嘉璐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142、146、150、155、111、113頁），而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並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61頁），應可認定。

　　　　⑵上訴人另以歐陽嘉璐於112年5月11日之清償金額，尚應加計被上訴人與歐陽嘉璐博奕合作之應給付款項2,000元云云，並以證人歐陽嘉璐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二第102頁），惟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歐陽嘉璐之證詞已難盡信業如上述，且上訴人就此並未另行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信。　　　

　　　⒉本票②90萬元本息部分　　　

　　　　上訴人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2所示借款，已分別於附表四所示時間合計清償22萬元乙節（本院卷一第235頁），並以系爭帳戶及歐陽嘉璐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143、148、152、112頁），而被上訴人就此亦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63頁），堪以認定。

　　　⒊本票③66萬元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3所示借款，已於附表五所示時間清償3萬3,000元乙節（本院卷二第129頁），並以系爭帳戶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158頁），而此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65頁），應可認定。

　　　　⑵上訴人另以歐陽嘉璐之客人於112年3月間博奕贏款，故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5日扣除該月份利息3萬3,000元後，將剩餘8萬7,800元匯予歐陽嘉璐，及歐陽嘉璐另於112年5月間以友人帳號匯款3萬3,000元，共清償6萬6,000元云云，並以歐陽嘉璐之證詞為憑（本院卷二第103至104頁），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然歐陽嘉璐之證詞非可盡信，上訴人就此部分既未提出相關單據證明，本院亦無從採信。

　　　⒋本票④75萬元部分

　　　　上訴人原主張歐陽嘉璐就附表二編號4所示借款，已於112年4月20日、5月19日分別清償3萬元、2萬5,000元乙節（本院卷二第131頁），然被上訴人已自認歐陽嘉璐係分別於如附表六所示時間合計清償6萬2,500元等語（本院卷一第265頁），本院自應以被上訴人上開自認金額為認定。　

　　㈣上訴人就系爭本票所應負之票據責任為何？　

　　  依票據法第13條前段規定觀之，票據債務人固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惟若以其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資為對抗，則非法所不許。又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民法第323條前段定有明文。查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如附表二所示，並經歐陽嘉璐於附表三至六所示時間陸續清償等節，均經本院認定如上，依前開規定之順序抵充利息及本金後（抵充情形如附表三至六所示），該部分債務即因清償而歸於消滅，上訴人自得對抗被上訴人，而僅須就如附表一「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對被上訴人負票據責任，應屬明確。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就系爭本票應負發票人責任，而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借款債權，經陸續清償後，餘額如附表一「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欄所示，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本票之債權，於超過附表一「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之範圍不存在，即屬有據，逾此範圍外之請求則無依據，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逾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其餘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劉傑民

　　　　　　　　　　　　　　　　　　法　官  謝雨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秀珍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一

 發票日 票面金額(新台幣) 到期日 票據號碼 未清償之借款本息餘額 本票① 111年11月11日 75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51萬0,024元及自112年5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本票② 111年11月22日 90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73萬7,143元及自112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本票③ 112年2月6日 66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73萬7,143元及自112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本票④ 112年3月19日 150萬元 未記載 WG0000000 70萬7,212元及自112年5月20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二

編號 借款金額 借款期間 利息 1 75萬元 111.12.10至113.10.10 年利率16％ 2 90萬元 111.12.21至113.10.21 年利率16％ 3 66萬元 112.03.06至114.01.06 年利率16％ 4 75萬元 （償還協議書記載之借款金額為150萬元，惟被上訴人就逾75萬元部分之借款不存在已不爭執） 112.04.18至114.02.18 年利率16％ 



附表三

本票①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75萬元      　 日期 借款金額 歐陽嘉璐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1/11/11 750,000  0  0  0  0  750,000  111/12/10 　 37,500  29  9,534  27,966  722,034  112/1/11 　 37,500  32  10,128  27,372  694,663  112/2/11 　 37,500  31  9,440  28,060  666,602  112/3/11 　 37,500  28  8,182  29,318  637,284  112/4/10 　 122,500  30  8,381  114,119  523,165  112/5/11 　 20,250  31  7,109  13,141  510,024  　 合計還款 292,750  　 　 　 　 剩餘未清償本息：51萬0,024元及自112年5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四

本票②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90萬元      　 日期  本案借款 歐陽嘉璐 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1/11/22 900,000  0  0  0  0  900,000  111/12/22 　 27,000  30  11,836  15,164  884,836  112/1/19 　 27,000  28  10,860  16,140  868,696  112/2/22 　 27,000  34  12,947  14,053  854,643  112/3/21 　 27,000  27  10,115  16,885  837,758  112/4/21 　 112,000  31  11,384  100,616  737,143  　 合計還款 220,000  　 　 　 　 剩餘未清償本息：73萬7,143元及自112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五

本票③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66萬元      　 日期 本案借款 歐陽嘉璐　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2/2/6 660,000  0  0  0  0  660,000  112/4/6 　 33,000  59  17,070  15,930  644,070  　 合計還款 33,000  　 　 　 　 剩餘未清償本息：64萬4,070元及自112年4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附表六

本票④之借款及清償明細（金額單位：新台幣/元，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即票號WG0000000、票面金額150萬元      　 日期 本案借款 歐陽嘉璐已還款項 計息天數 應付利息(未償金額×16％×計息天數) 償還本金 尚未清償之本金 112/3/19 750,000  0  0  0  0  750,000  112/4/20 　 37,500  32  10,521  26,979  723,021  112/5/19 　 25,000  29  9,191  15,809  707,212  　 合計還款 62,500  　 　 　 　 剩餘未清償本息：70萬7,212元及自112年5月20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       





